
附件4

迪庆藏族自治州教育体育局部门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补助资金。

立项依据

1.《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调整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财教〔2024〕181号）；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7号）；
3.《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调整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云财教〔2024〕310号）；

4.《迪庆州财政局 迪庆州教育体育局 迪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财于调整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迪财教〔2025〕11号）；

项目实施单位

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项目基本概况

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中央高校国家助学金的资助名额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确定。地方高校国家助学金的资助名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财政部、教育部确定的总人数，以及高校数量、类别、办学层次、办学质量、在校本专科生人数和生源结构等因素确定。在分配国家助学金名额时，对民族院校、以农林水地矿油核等国家需要的特殊学科专业为主的高校予以适当倾斜。

我校建立了国家助学金学校法人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助学工作负主要责任。学校制定国家助学金具体实施办法，并由学生处专门具体负责助学工作。严格按照补助资金的下达金额、科目、用途、标准执行，对国家助学金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不挤占，不挪用。严格按国家
项目实施内容

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用开支。国家助学金的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具体标准在每生每年1000-3000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2-3档。中央高校国家助学金分档及具体标准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确定，地方高校国家助学金分档及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将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平均自主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
国家助学金按学期申请和评定，按月发放。具体流程如下：

①学生应在入学前办理身份证。

②学生填写《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在新学年开学一周内向就读学校提交，并递交家庭经济困难难相关证明材料；

③学校受理学生申请并组织评审；

④有关部门审批，并将拟资助学生名单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7个工作日的公示；

⑤学校或学生资助管理机构为每位受助学生办理中职学生资助卡。每月由班主任提交名单，学生处审核，并由分管领导、财务处、校领导把关后由有关部门将助学金直接发放到资助卡中，学生凭本人身份证、学生证至相关银行激活资助卡，方可取款。

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年度费用：2881900.00元。年资金构成：按照2025年9月30日在校生统计情况进行核算，学生数1253人*2300元/学年等于2881900.00元。
根据学期管理规定，资金按学期进行支付：2026年7月放暑假前支付2025-2026学年春季学期学生助学金资金每生1150元共约1440950.00元。2027年1月份或2026年12月份放寒假之前支付2026-2027学年秋季学期学生助学金资金每生1150元攻约1440950.00元。注：因中途会有学生退学等特殊情况，实际支付学生资助资金以学籍系统实时更新为准。

项目实施计划

1、进一步强化管理责任，落实责任追究制。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班主任是直接负责人，按职责分工，各处室报送的资料、数据，必须真实完整，否则将承担相关责任。学生处、教务处、财务处要将监督管理工作常规化、日常化，不能以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的监督代替日常工作监督。

2、加强学籍和资助信息系统管理工作。按照国家及省相关要求，规范学籍管理工作，实行动态管理。针对中职学生流动性大的特点，重点做好流失学生学籍管理。确保中职免学费享受对象“一个不多、一个不漏、一个不错”。要求将新生基本信息，各年级学生变动名册及时输入中职资助管理系统，专人负责，保证每月更新，并报上级教育或人社主管部门，有较大变动要专门说明情况。

3、加强免学费补助资金的支付管理。财政、教育、人社部门及学校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中职免学费资金管理、监督和检查，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与标准支出，确保免学费资金使用的规范和有效，专款专用，实行专账核算，确保中职免学费资金安全运行。

4、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工作责任追究机制。校长是学生资助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校长、班主任及负责学生资助信息统计工作的经办人员是具体负责人。对存在虚报受助学生人数，套取国家助学金、免学费补助资金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自启动以来，成效显著。在有关部门的团结协作下，对学生助学金专项资金加大宣传后，提升了资助的成效。在统筹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和地方应承担的资金，在预算下达时，及时进行资金挂接，加强资金管理，足额将学生助学金资金发放到复核条件的学生手中。学生及家长满意度非常高，很好的解决了学生就读的压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业积极性。


